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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 之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
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不 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
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 

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
富 士 康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*  

（ 在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立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2038）  

 

有 關 對 比 亞 迪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提 起 的 法 律 訴 訟 進 展 的 公 佈  

 
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在 2007 年 6 月 11 日 、  2007 年 11 月 5 日 、  2008 年 1 月

10 日、2008 年 3 月 13 日 及 2008 年 4 月 10 日 刋 發 的 公 佈。亦 謹 此 提 述 比

亞 迪 在 2007 年 6 月 12 日、 2007 年 6 月 13 日、 2007 年 10 月 9 日、 2007

年 11 月 2 日 、  2007 年 11 月 22 日 、  2007 年 12 月 19 日 、  2008 年 1 月

11 日、 2008 年 2 月 28 日、 2008 年 3 月 14 日、2008 年 4 月 7 日 及 2008

年 4 月 11 日 刋 發 的 公 佈 。  
 
本 公 司 現 謹 就 有 關 新 訴 訟 的 近 期 事 態 發 展 作 出 公 佈 。  

 

謹 此 提 述 本 公 司 在 2007 年 6 月 11 日、 2007 年 11 月 5 日、 2008 年 1 月 10 

日 、  2008 年 3 月 13 日 及 2008 年 4 月 10 日 刋 發 的 公 佈 （ 「 本 公 司 早 前 公

佈 」）。亦 謹 此 提 述 比 亞 迪 在 2007 年 6 月 12 日、 2007 年 6 月 13 日、 2007

年 10 月 9 日 、  2007 年 11 月 2 日 、  2007 年 11 月 22 日 、  2007 年 12 月 19

日 、  2008 年 1 月 11 日 、  2008 年 2 月 28 日 、  2008 年 3 月 14 日 、 2008

年 4 月 7 日 及 2008 年 4 月 11 日 刋 發 的 公 佈。本 公 司 早 前 公 佈 中 已 作 定 義 的

用 語 如 在 本 公 佈 中 出 現 ， 且 未 另 作 定 義 的 ， 仍 沿 用 原 來 定 義 。  
 
本 公 司 現 謹 就 有 關 新 訴 訟 的 近 期 事 態 發 展 作 出 公 佈 。 新 訴 訟 已 於 本 公 司 早

前 公 佈 中 提 述，涉 及 原 告 對 被 告 就 洩 漏 機 密、誘 使 違 反 合 約 及 受 信 人 責 任 、

串 謀 及 違 反 法 律 構 定 信 託 ， 進 行 申 索 。  
 
如 本 公 司 在 2007 年 11 月 5 日 之 公 佈 所 述，比 亞 迪 與 比 亞 迪  (香 港 ) 有 限 公

司  （ 「 第 一 及 第 二 被 告 」 ） 已 藉 2007 年 11 月 2 日 發 出 的 傳 訊 令 狀 申 請 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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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新 訴 訟 。 高 等 法 院 已 於 2008 年 6 月 11 及 12 日 聆 訊 該 申 請 。  
 
於 2008 年 6 月 27 日，高 等 法 院 宣 佈 裁 決，拒 絕 擱 置 新 訴 訟。高 等 法 院 拒 絕

接 納 第 一 及 第 二 被 告 提 出 中 國 深 圳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是 解 決 雙 方 爭 議 的 更 適 宜

訴 訟 地 的 論 點 。 本 公 司 將 繼 續 迅 速 進 行 新 訴 訟 。  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主 席 兼 行 政 總 裁  

陳 偉 良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 

於 本 公 佈 刊 發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的 執 行 董 事 為 陳 偉 良 先 生 及 戴 豐 樹 先 生 ， 本 公
司 的 非 執 行 董 事 為 張 邦 傑 先 生 、 李 金 明 先 生 、 呂 芳 銘 先 生 及 郭 曉 玲 小 姐 ，
而 本 公 司 的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為 劉 紹 基 先 生 、 毛 渝 南 先 生 及 Daniel Joseph 
Mehan博 士 。  

* 僅 供 識 別  


